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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马克思市发社会与法律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分析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发展的二元分离所
具有的宪政意义与法治价值，并着重探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律发展理论对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市场
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本书适合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法学理论、部门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研究的学者
、专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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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国荣，男，1965年10月生，江苏省姜堰市人。
法学博士，中共党员。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经济学、WTO法律规则等。
先后在《法律科学》、《法学》、《学习与探索》、《学术交流》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40篇；出版
专著《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独立编著论著4部。
先后主持国家课题“劳动权保障与《劳动法》的修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人文基金
项目“WTO”法律规则与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等。
并主持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校青年基金项目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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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言　市民社会与法治关系的理论视域与时代价值第一章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来源  第一节　
国家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法律观    1.古代城邦即市民社会中的法律或法治是正义的权衡     2.人们按
照信约建立的政治国家中的法律是人们自由和公正的保障  第二节　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法
律观    1.政治共同体中的法律是对私有财产和社会权利的确认     2.基于人们授权而产生的政府在于运用
既定而有效的法律保护人们的自由和财   第三节　国家神秘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法律观    1.市民社
会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以维护其利益实现秩序     2.市民社会中好的法律可以使国家昌盛 第
二章　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和法律  第一节　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1.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
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2.立法应当是将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
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  第二节　“立法权”是完整的“政治国家            1.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
质    2.市民社会成员是非政治“市民”和政治“公民”的“二重化”     3.法律是各等级存在的保障，市
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  第三节　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利益    1.市民社会成员的“等
级差别”在于其劳动分工和占有金钱等方面的差别     2.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实际存
在的关系 第三章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国家意志是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  第一节 国家通过普
遍人权法律承认了自己的市民社会自然基础    1.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领域    2.所谓人权无非是脱离了
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    3.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   第二节　国家不外是资
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1.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
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2.私法和私有制是从自然形
成的共同体形式的解体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   第三节　国家的本质不过是私有者把这个国家看做自
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    1.国家建筑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之上     2.无论是政治的立法
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3.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
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第四章　市民社会的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是所有
权、自由、平等的三位一体  第一节　市民社会的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    1.市民社会商品交换
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     2.市民社会的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   第二节　法的关系正像
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市民社会    1.市民社会的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
统治形式等等     2.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     3.市民社会的交易契约是一
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法权关系 第五章　东方社会与法律发展的独特历史逻辑  第一节　原始公社所有
制、法律和政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1.现代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
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    2.在氏族这种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政治社会或国
家   第二节　法律与习俗都是维持原始共同体存在的基本手段    1.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
赘瘤     2.古代法律对社会等级的划分充满了为首领、高等阶层等效劳的色彩     3.由于法律是通过立法
机关正式制定的，它有着习俗所没有的现实强制力   第三节　亚细亚所有制和政治制度形式决定了东
方社会的停滞性    1.原始公社是行政与司法自治的统一体，公社法律主要是对习俗的确认    2.东方国家
中村社的自给自足的性质，是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的最为坚实的基础第六章　马克思市民社会
与法律发展理论的时代意义  第一节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离的宪政意义    1.市民社会相对独立
的法治价值在于以权利制约权力     2.市民社会的民主机制在于形成了自治自律的内部组织结构     3.市
民社会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有利于确立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社会秩序   第二节　市民社会的自主自律
与法治经济秩序的内在关联考察    1.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自我衡平机制有助于市场经济法治秩序的实
现    2.市民社会的自律性有助于市场诚信机制的形成     3.市民社会的自治性有助于政府的市场角色定位
 第三节　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价值    1.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
设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2.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可以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3.马克
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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